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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所執行業務所得申報新變革注意事項 

藥費分開計算是福利嗎 ?  
近年來，財政部透過「智能稅務服務計畫」及相關法令修正，逐步建立完善的數位查核機制，將過去以經驗判斷

為主的查核方式，轉為以大數據分析為核心的精準管理。透過 AI 與資料整合技術，強化查核能力，例如針對高頻存
入帳戶的監控、電子支付交易透明化，以及跨機關資料共享等。同時，也運用供應鏈比對機制，掌握醫療院所向藥廠

進貨的情形，使查核更加精確。

對中醫院所而言，藥材費用一直是重要且必要的營運成本。在 112年度以前的三十多年中，健保給付並未將藥
費單獨區分。但隨著近年物價上漲，中藥材成本持續攀升，自 113年度起，健保署已將藥費自健保收入中獨立分拆，
且財政部針對藥費適用 94%的費用率。

自 113年度開始，醫療院所的醫療項目分列表內容也有所調整，主要新增資訊包括：
1.核定總點數、藥費點數、藥事服務點數，以及不含藥費與醫事服務費之點數 
2.藥費核定金額、扣繳憑單給付總額，以及不含藥費與醫事服務費之扣繳憑單給付總額 

因此，113年度起執行業務所得的計算方式，已與過往有明顯不同。根據實務分析，藥費分拆後，加上 94%的
費用率，對於採用部頒標準申報且以健保收入為主的診所，普遍具有節稅效果。

不過，若為以自費收入為主，且已有完整帳務制度的院所，由於中藥材成本原本即已反映在實際支出中，因此此

次制度調整所帶來的節稅效果相對有限。

執行業務所得申報期間為每年5月1日到5月31日，院所要申報前一年度執行業務收支表。院

所申報方式有兩大類：

一、若院所有設帳，則有三種申報方式可選擇，院所可自行擇一最有利的方式來申報。

1.按書審率 20%標準來申報
2.按前三年平均純益率來申報
3.依帳載數核實申報，在萬物皆漲的年度，帳載數核實申報能將診所增加的營運成本反映出來，也符合稅法要
設帳的規定。

二、若院所沒有設帳，請參考財政部發佈 114年度執行業
務費用率標準，來計算診所的執行  業務所得 :

114年度中醫師執行業務 收入標準 費用標準

1. 全民健康保險收入 - 不含藥費及醫事
服務費的健保收入及部分負擔

依查得資料核計
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
點數，每點 0.8 元計算。

2. 藥費及醫事服務費收入 由健保屬區分 94%

3. 掛號費收入 :114 年 12 月 31 日掛號費
收取金額超過 150 元者

依查得資料核計 80%

4. 掛號費收入 :114 年 12 月 31 日掛號費
收取金額 150 元以下者

依查得資料核計 90%

5. 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

(1) 醫療費用收入不含藥費收入 依查得資料核計 20%

(2) 醫療費用收入含藥費收入 依查得資料核計 4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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